
昆明市盘龙区卫生健康局综合监督执法局
2025年七小检测卫生监督检测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七小检测卫生监督检测经费
立项依据

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办法》、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及市局当年相关文件要求。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盘龙区卫生健康局综合监督执法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12530103734295274K

地址：昆明市盘龙区小坝路58号

联系电话：087163163047

法人代表：王如凯

经费来源：本级财力安排

单位概况：我单位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食品安全综合协调，职业卫生监督，学校卫生监督，应急处置；负责公共场所卫生监督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；负责医疗卫生监督，放射诊疗卫生监督，处理医疗纠纷；负责接受群众咨询，办理卫生许可证新办证、换证、年检；负责评议案件，评查执法文书，规范卫生监督执法行为。我局承担着盘龙区辖区内各类经营场所的卫生行政审批、日常卫生监督、专项检查、抽样监测、卫生保障及处理群众投诉。

盘龙区内共12个街道办事处，卫生监督应监督户数超4000户，涉及公共场所、生活饮用水、学校卫生、消毒产品、传染病防治、反射诊疗、职业卫生、医疗卫生、计划生育、幼儿园等行业。
项目基本概况

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卫生、学校卫生监督工作，推动公共场所、学校卫生规范化管理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，对辖区城重点公共场所、学校卫生进行日常监督监测工作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，保证市场环境卫生达标。对公共场所、物品、设施进行快检及专项现场快速检测，委托有资质检验机构对公共场所、物品、设施进行进行抽样化验。同时对达标单位提出继续保持要求，并对未达标单位提出整改要求。
项目实施内容

对辖区内12个街道办事处，超4000户卫生监督应监督户所使用的公共场所、物品、设施进行快检及专项现场快速检测，委托有资质检验机构对公共场所、物品、设施进行进行抽样化验。同时对达标单位提出继续保持要求，并对未达标单位提出整改要求。

同时歌剧每年卫生监督及“双随机”工作，需要对涉及到的公共用品用具、消毒产品、生活饮用水进行检测，监督检测作为卫生监督重点工作，结合国家“双随机”工作任务，每年检测的件数近2000件，有时还需要寻找其他检测机构来弥补不足。
资金安排情况

本级财力安排42,000.00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1、2025年1-3月，清点快检设备专用检测试剂，根据2025年工作计划进行快检试剂的采买工作。
2、2025年3-6月，根据上半年新办、年审及变更被监督单位数量及“双随机”检测清单委托有资质检验机构进行抽样化验并预付50%检测经费。
3、2025年7-8月，对现有快检试剂进行清点，并及时进行所需试剂采买工作。
4、2025年9-11月，根据被委托检测机构实际检测情况支付检测经费尾款部分，
（二）、检测方式

1、日常监督检查中利用快速检测设备进行现场检测。

2、委托有资质检验机构对公共场所、生活饮用水、等各行业随即抽取1-10经营单位的物品、设施、空气等进行进行抽样化验。
项目实施成效

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卫生、学校卫生监督工作，推动公共场所、学校卫生规范化管理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，对辖区城重点公共场所、学校卫生进行日常监督监测工作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，保证市场环境卫生达标。

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5年-2027年)
	项目开展符合部门职能职责，与单位“十四五”规划直接相关，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施细则》、《云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政策文件要求开展。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卫生、学校卫生监督工作，推动公共场所、学校卫生规范化管理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，对辖区城重点公共场所、学校卫生进行日常监督监测工作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，保证市场环境卫生达标。我单位每年对辖区内被监督单位进行公共用品用具、消毒产品、生活饮用水进行检测，监督检测作为卫生监督重点工作。

	
	预算年度(2025年)目标
	项目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施细则》、《云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关于印发昆明市2022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》等政策文件立项，2023年将对当年新办、年审及变更被监督单位进行公共物品抽样检测，同时针对2023年“双随机”检测名单中被监督单位，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及委托检测工作。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卫生、学校卫生监督工作，推动公共场所、学校卫生规范化管理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，对辖区城重点公共场所、学校卫生进行日常监督监测工作。2025年项目预算42000元，具体明细：1、购买快检设备所需检测试剂和耗材：余氯试剂AC4P71、总氯试剂AC4P72、PH缓冲液PH7.0型、戊二醛试纸、余氯试剂纸、PH试纸等。2、委托有资质检验机构进行抽样化验：涉及行业：星级宾馆、旅店、理发店、美容店、舞厅、游艺厅、音乐厅、公共浴室（桑拿）、生活饮用水全分析、生活饮用水常规分析。3、全国“双随机”监测工作。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全年监督检测户
	>=
	2000
	户
	定量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10分，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。
	公共场所微小气候、顾客用品等达到国家卫生标准
	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。

	
	
	全国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抽检数
	>=
	500
	户
	定量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10分，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分。
	当年全国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抽检数
	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。

	
	质量指标
	年度上级责任目标完成率
	=
	100
	%
	定量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10分，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。
	完成每年七小检测卫生监督检测工作
	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。

	
	
	全国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工作任务完成率
	=
	100
	%
	定量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10分，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分。
	全国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工作任务完成率
	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。

	
	时效指标
	完成当年委托检测及抽样监测工作计划
	=
	年度内
	年
	定量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10分，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。
	根据当年年度工作计划完成七小检测卫生监督检测工作
	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。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<=
	4.2
	万元
	定量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10分，<=预算批复金额，得满分；②>预算批复金额，不得分。
	确保2025年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
	依据项目实际支出及预算批复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被监督单位公共用品用具、微小气候等检测达标
	>=
	成效显著
	是/否
	定性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5分，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。 
	严格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，督促被监督公共场所公共物品卫生达标
	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。
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公共场所卫生达标率
	>=
	90%
	%
	定性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10分，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。
	严格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，督促被监督公共场所公共物品卫生达标
	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。

	
	
	被监督单位整改率
	>=
	90%
	%
	定性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5分，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。
	督促被监督公共场所环境卫生达标，对达标单位提出继续保持要求，并对未达标单位提出整改要求
	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。
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被监督单位卫生质量达标
	>=
	80%
	%
	定性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为10分，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分。
	提高被监督单位卫生质量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
	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。
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辖区内群众满意度
	>=
	90
	%
	定量指标
	本项评分权重10分。①满意度≥90%，得10分；②90%＞满意度≥80%，得8分；③80%＞满意度≥70%，得6分；④70%＞满意度≥60%，得4分；⑤ 满意度＜60%，不得分。
	辖区内群众满意度
	依据问卷调查


